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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湖北省交通运输厅安全生产警示约谈和

挂牌督办工作制度》起草说明

一、编制背景

2018 年以来，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、交通运输部和湖北

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先后出台了《安全生产约谈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安委〔2018〕2 号）、《湖北省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挂牌督

办办法》（鄂安〔2019〕1 号）、《交通运输部安全生产警示约

谈和挂牌督办办法》（交安监规〔2025〕5 号）等。为落实有关

工作要求，切实加强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，强化

责任落实和事故教训汲取，防范化解安全生产风险，消除安全生

产事故隐患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，2024 年 4 月，省交通

运输厅印发了《湖北省交通运输安全生产警示约谈和挂牌督办办

法》（鄂交发〔2024〕29 号）。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省交通运

输厅安全生产警示、约谈和挂牌督办工作，根据交通运输部新修

订的《交通运输部安全生产警示约谈和挂牌督办办法》，结合我

省工作实际，起草了《湖北省交通运输厅安全生产警示约谈和挂

牌督办工作制度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
二、起草过程

2025 年 8 月，起草了《湖北省交通运输厅安全生产警示约

谈和挂牌督办工作制度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
2025 年 8 月 26 日，印发《关于征求〈湖北省交通运输厅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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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生产警示约谈和挂牌督办工作制度（征求意见稿）〉意见建议

的函》，向全省各市州交通运输局、交通运输相关省管企业以及

厅直各单位、厅机关各处室征求修改意见建议。

2025 年 9 月 26 日，通过省交通运输厅网站发布《湖北省交

通运输厅安全生产警示约谈和挂牌督办工作制度（征求意见

稿）》，广泛征求意见建议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本工作制度共分总则、警示、约谈、挂牌督办和附则五个章

节，共计 29 条。

（一）总则。共 3 条。包括制定本工作制度的依据、目的、

适用范围和工作原则。其适用于省交通运输厅对全省交通运输行

业开展安全生产警示、约谈和挂牌督办工作。

（二）警示。共 5 条。包括警示的定义、情形、内容和程序

等。

1．警示定义。本制度所称警示，是指省厅以警示通报或提

示函提醒行业或有关单位安全生产事故（以下简称事故）情况和

有关问题，提出防范改进的工作要求。

2．警示情形。明确 4 种情形：

一是发生较大及以上事故的；

二是发生影响恶劣的一般事故、安全生产较大险情或突发事

件的；

三是连续发生事故或经研判安全生产苗头性、趋势性问题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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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，安全生产形势趋于严峻的；

四是其他需要警示通报的情形。

3．警示通报内容。包括基本情况、存在问题、有关工作要

求等。

4．警示程序。由省厅安全生产委员会成员单位按照业务领

域和职责分工负责起草，涉及多领域的由省厅安全生产委员会办

公室牵头起草，按程序报批后以省交通运输厅函或者厅安委办函

形式印发。

（三）约谈。共 8 条。包括约谈的定义、情形、程序及有关

要求等。

1．约谈定义。本制度所称约谈，是指省厅（以下简称约谈

单位）对安全生产管理不力的市州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、本级所属

有关单位或交通运输生产经营单位（以下简称被约谈单位），进

行安全生产督促整改谈话。

2．约谈情形。明确 5 种情形：

一是发生涉险人数多的较大涉险事故，造成较大社会影响

的；

二是连续发生多起一般及以上事故的；

三是发生负有责任的较大及以上事故的；

四是安全生产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中，未落实安全生产责

任或组织不认真、排查整改不到位，造成一定影响和后果的；

五是其他需要约谈的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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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约谈程序。约谈按照约谈单位说明约谈事由和目的，通

报存在的问题；被约谈单位就约谈事项进行陈述说明，提出采取

的整改措施和工作计划等；约谈单位问询有关问题，提出整改要

求；被约谈单位表态的程序进行。

4．有关要求。约谈以省交通运输厅函形式书面通知，由厅

领导或授权厅安委会相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主持，厅安委会相关

成员单位按照业务领域和职责分工承办，厅安委办参加。约谈工

作应形成约谈纪要印发被约谈单位和参加约谈的所有单位。被约

谈单位应按照约谈纪要的要求完成问题整改，并将整改情况书面

报约谈单位，抄送厅安委办。

（四）挂牌督办。共 8 条。包括挂牌督办的定义、情形、内

容、程序及有关要求等。

1．挂牌督办定义。本制度所称挂牌督办，是指省厅（以下

简称挂牌督办单位）督促安全生产管理不力的市州交通运输主管

部门、本级所属有关单位或交通运输生产经营单位（以下简称被

挂牌督办单位）履行安全生产职责，对暴露的问题或不足进行整

治。

2．挂牌督办情形。明确 5 种情形：

一是交通运输部或省委省政府、省安委会警示、约谈等提出

需限期完成整改、举一反三开展专项整治的；

二是事故险情造成较大社会舆情，问题整改任务重、难度大

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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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是发生性质恶劣一般事故，需督促整改的；

四是省级执法检查、督导帮扶发现的以及市州交通运输主管

部门提请省厅挂牌督办的、交通运输相关省管企业自报或群众举

报的重大事故隐患，经现场核查和分析评估确定需督促整改的；

五是其他需要挂牌督办的情形。

3．挂牌督办通知内容。包括督办事项、整改要求、整改时

限、挂牌周期等。

4．挂牌督办程序。挂牌督办事项由厅安委办或厅安委会成

员单位提出挂牌督办和核销建议，报厅领导批准后印发挂牌督办

和核销通知。被挂牌督办单位按照要求完成整改后，经公示无异

议的，将整改情况报挂牌督办单位，提出核销申请。

5．有关要求。被挂牌督办单位应及时制定和完善整改方案，

在收到挂牌督办通知起 30 日内报挂牌督办单位。整改方案包括

目标任务、责任部门（人）、整改措施和时间安排等内容。被挂

牌单位每季度至少报送一次工作开展情况，直至摘牌核销。

（五）附则。共 5 条。包括实施要求、安全生产事故及突发

事件统计范围等。


